附件3

石家庄市鹿泉区消防救援大队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鹿发〔2019〕8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石家庄市鹿泉区消防救援大队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1.结合鹿泉区实际情况，研判火灾形势，组织召开消防工作会议，部署调度重点消防工作。
2.组织开展日常防火工作，推动我区各单位各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组织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提高社会群众消防法制观念、消防安全意识和火灾防控水平；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全民安全意识。
3.积极开展消防人员的岗位练兵活动，进行消防技术训练和灭火救援演习，并有效配备消防设施、器材，妥善维护、保养，使之处于良好状态，提高灭火救援作战水平，完成好灭火救援和各项消防安全保卫任务。
4.协调有关单位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推动相关单位加强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督促相关单位认真落实消防法规、政策，消除火灾隐患。
5.火灾形势持续平稳。通过构筑社会消防安全“防火墙”，提高社会单位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夯实城镇、农村、社区火灾防控基础，遏制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坚决防止重特大火灾事故、杜绝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发生。
6.应急救援水平进一步提升。确保紧急情况下第一时间保障到位。
7.公共消防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强。
8.加强派出所消防监督执法规范化建设力度。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石家庄市鹿泉区消防救援大队
	行政
	副处（县）级
	财政性资金


（2）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1.资金拨付情况
2025年度财政拨款收入（含结转和结余）3068.64万元，实际到位3068.64万元，资金到位率100%，财政拨款收入3068.64万元。
2.资金到位及到位及时性情况。
基本支出和人员经费每月均衡拨付，项目经费根据项目进度时事拨付。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认真落实区委区政府重点部署，鹿泉大队各项目资金主要用途是确保全区不发生重特大火灾及有影响的火灾。评价标准是不发生重特大火灾及有影响的火灾为优，发生重特大火灾及有影响的火灾为差。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本次评价通过客观公正地核查项目经费使用情况及预期目标实现程度，考评资金支出效率和综合效果，及时总结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一步推进财政资金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不断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率。同时，鹿泉大队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负责本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明确了工作职责和分工，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案。
（2）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根据大队实际情况和提交的工作计划、工作总结等资料，评价小组现场进行询查和核实，根据确定的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统一打分，形成自评结论。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部门职能履行情况：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强化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以区财政支付管理相关规定为准绳，同时结合实际，加强项目资金的监管，杜绝违规违法事件发生，预算支出保了本单位的日常运转，认真履行了部门职能职责。
项目实施绩效：预算编制情况良好，但部分项目实际推进较慢，预算执行进度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总体上完成情况良好，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2） 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基本支出
绩效目标：根据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消防经费管理办法》冀财行[2012]168号文件要求，鹿泉区按照第一档基本支出标准为5万元/人·年*186人=930万元。
绩效指标：鹿泉大队下辖五个消防救援站，分别是龙泉路消防救援站、槐安西路消防救援站、龙泉古镇模块化消防站、山前大道消防救援站、鹿泉区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消防救援站，办公费、水电费、车辆运行维护费及其他基本项目经费的支出。
2.龙泉古镇执勤点设施、设备采购
绩效目标：为进一步增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整体抵御和防范火灾的能力，及时有效处置各类火灾事故。用于购买12个模块，分别是车库模块、通讯室模块、干部备勤室模块、厨房模块、阳台模块、餐厅模块、卫浴模块、楼梯模块、设备夹层模块、顶棚及灯箱模块、基础模块等。
绩效指标：实现模块化消防站建数量1座，模块化消防站质量验收合格率达到100%，采购物品到位时间为10月份，满足预期指标值。
3.鹿泉区消防救援大队供热工程项目
绩效目标：满足鹿泉区消防救援大队供热需求，保障单位正常工作运转。
绩效指标：实现换热站建数量1座，改造管线长度450米，3月开工，建筑（工程）综合利用率100%，满足预期指标值。
4.山前大道一级消防站建设
绩效目标：用于支付山前大道消防救援站工程尾款，能有效解决鹿泉区北片无消防站缺陷，提升灭火出动效率，使城区北片火灾灭火救援中提升到场时限，有效扑救初起火灾，为我区经济安全保驾护航。
绩效指标：消防站建设数量为1座，消防站建设工程按时完成率为100%，业务保障能力为100%。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给出总得分，满分100分，得出综合绩效评价等级。部门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分为4个等级：得分≥85分为优秀；75≤得分＜85分为良好；60≤得分＜75分为一般；得分＜60分为较差。共涉及4个项目，均达到85分以上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善，个性指标设计有难度，评价内容、数据不够全面严谨，影响工作效果。
（3） 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加强绩效监控，根据监控结果通过中期合理调配资金，增强与各业务股室协调合作，提高项目执行率，提高资金支付效率。严格按照绩效目标管理要求，细致科学地制定绩效目标，适时调整工作进度和方向，确保绩效目标得到全面贯彻执行。
6、 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
庞宗辉  石家庄市鹿泉区消防救援大队     政治委员   
三级指挥长
    陶冶    石家庄市鹿泉区消防救援大队     副大队长 
一级指挥员
杨利    石家庄市鹿泉区消防救援大队     站级正职   
三级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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